“走出去”企业境外上市税收风险自查工作要求

各位纳税人：

此次“走出去”企业境外税收风险自查工作是以国家税务总局和北京市反避税调查局的相关专项工作要求为基础，依托我局前期建立的《“走出去”企业清册》及日常纳税申报信息，对所辖“走出去”企业开展的又一次全面的境外税收风险管理，具体要求如下：

自查风险点

（一）风险点一：董事高管薪酬涉税风险

境外上市企业董事高管薪酬主要由基本年薪、绩效年薪和任期激励收入三部分构成，境外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管中通常包括外籍人士。薪酬结构和国籍身份的问题使个人所得税的征纳显得较为复杂。境外上市企业发放的薪酬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需要关注：

1.该董事高管是否应履行居民纳税义务。可以从国籍进行判断。如果该人士为外国国籍，或港、澳、台地区人士，则需要根据个人所得税法的住所和在境内居住时间标准判断其是否应履行居民纳税义务。

2. 境外发放的薪酬是否与纳税人当月境内工资合并计税。

3.董事绩效年薪运用特殊算法是否多次使用。

4.董事费根据是否执行事务判断按照工资薪金所得还是劳务报酬所得征税。

（二）风险点二：股权激励涉税风险

股权激励计划发生时点可能涵盖上市全过程及后续期间，一般体现为面向董事、高管的股权激励计划和面向部分雇员的购股权计划。前者可能是按零对价或以远低于市场价授予，也可能是按授予当期公允价值授出。董事高管及雇员是否就其依据股权激励计划取得的收益足额纳税，是需要调查的重点。

股权激励涉税风险体现在：

1.行权人行权时没有纳税意识

境外上市公司的行权人在行权时，由于其没有获得货币性所得，因此不认为其有纳税义务。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行权价低于市场价之间的差额，其实是由于他们的任职才产生的潜在收益，需要纳税。

2.无扣缴义务人，需由纳税人自行申报

代办行权事项的境外上市公司在法律上并无个人所得税扣缴义务，所以无法代扣个人所得税。因此对于行权后产生的纳税义务, 应当由纳税人自行申报个人所得税。

3.交易行为隐蔽，无法及时发现

行权计划长达数年，并且有一定的行权条件，个人会根据股票市场行情自行选择行权时间,交易行为快速隐蔽，且比较分散。税务机关无法及时得到相关信息进行涉税提醒，尤其是当外管共享数据不充分的情况下。

4.计算复杂

股权激励有三种类型，每种类型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的方法都不尽相同，且要素繁多。此外，对行权前转让、行权时、行权后转让等各个环节都需要加以区分，并按照不同税目进行计算纳税。因此，对于这种非经常性项目，计算的准确性不高，很容易产生少缴税款的风险。
（三）风险点三：股息红利涉税风险


    1.与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股息红利所得
    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应当就其所设机构、场所取得的来源于中国境内的股息红利所得（如非居民企业在境内设立机构、场所因购买被投资方的股票而产生的股息红利所得），以及发生在中国境外但与其所设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股息红利所得（以下称机构、场所股息红利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机构、场所股息红利所得应纳入非居民企业在境内所设机构、场所的收入总额，以机构、场所所在地为纳税地点，自行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税率25%，分月或分季预缴，年度汇算清缴。

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从居民企业取得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股息红利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上述股息红利所得，不包括连续持有居民企业公开发行并上市流通的股票不足12个月取得的投资收益。

    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取得发生在中国境外但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应税所得，已在境外缴纳的所得税税额，可以从其当期应纳税额中抵免，抵免限额为该项所得依照企业所得税法规定计算的应纳税额；超过抵免限额的部分，可以在以后五个年度内，用每年度抵免限额抵免当年应抵税额后的余额进行抵补。

    2.与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股息红利所得
    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或者虽设立机构、场所但取得的所得与其所设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非居民企业，取得来源于中国境内的股息红利所得（以下称非机构、场所股息红利所得），以支付人为扣缴义务人，税款由扣缴义务人在每次支付时，从支付的款项中扣缴，一般适用税率10%。扣缴义务人每次代扣的税款，应当自代扣之日起七日内缴入国库。

    非机构、场所股息红利所得以收入全额为应纳税所得额，不得扣除税法规定之外的税费支出。

    非机构、场所股息红利所得应在被投资企业股东会或股东大会作出利润分配或转股决定的日期确定收入的实现。

    中国境内居民企业向未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分配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应在作出利润分配决定的日期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如实际支付时间先于利润分配决定日期的，应在实际支付时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境内居民企业向境外非居民企业股东分配利润或派发股息，需要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购汇或付汇的，应该按照有关规定办理税务备案手续。

2008年1月1日之前外商投资企业形成的累积未分配利润，在2008年以后分配给外国投资者的，免征企业所得税；2008年及以后年度外商投资企业新增利润分配给外国投资者的，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

3.居民个人从境外上市公司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不享受差别化股利政策，按20%缴纳个人所得税。
非居民个人股东从境内非外商投资企业在香港发行股票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由扣缴义务人依法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为简化征管期间，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国税发﹝1993﹞045号文件废止后有关个人所得税征管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11﹞348号）一般可按10%扣缴，协定税率高于或低于10%的可按相关程序补税或退税。其他地区直接上市，如N股、S股等，仍应按一般规定处理。

风险点二：股权转让涉税风险
1.上市前重组阶段税收风险

①判断股权转让形式，属于直接转让还是间接转让。

②如果是直接转让，判断是否符合特殊性重组、资产划拨、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的允许纳税递延的情形？转让者为个人的情况下，应关注个人持股来源地，如果是通过沪港通持有，不征税。

③如果是间接转让，区分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进行分析。涉及企业所得税的情形下，按照《国家税务总局规范非居民企业间接转让财产所得税若干问题》（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7号）（以下简称“7号公告”）的有关规定处理。

2.上市后减持

一是属于公告披露范围的大股东减持情况；二是通过股权激励获得股权的员工持股。

3.私有化过程的涉税风险

私有化通常为溢价收购，整个过程可以分解两个过程：一是对购买方集团对其他股东的赎买；二是购买方集团对集团架构进行重组。因为是溢价收购都可能涉及税款。此外，还需关注拆红筹后原外商投资企业性质发生变更可能涉及的以前年度税收优惠问题。2008年后，企业生产经营业务性质或经营期发生变化，导致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条件的，仍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补缴其此前(包括在优惠过渡期内)已经享受的定期减免税税款。
二、自查工作要求
境外上市企业需针对本文所列风险点进行自查，如果在自查过程中发现存在其他涉税问题，请一并向我局反馈。

自查完成后需在2019年9月20日前向主管税务所报送以下材料（纸质资料需加盖公章，外文资料需同时提交翻译件）：

《“走出去”企业境外上市税收风险自查报告》（模板见附件），纸质版及电子版均需报送；

境外上市公司2018年度年报及附注。

三、其他要求

对于自查发现问题的，请在补充、调整纳税申报或是补缴税款前先行与我局国际科联系，以协助企业规范进行相应操作，联系人：关丽丽，电话：87525115。

                            国际税务管理科

                             2019年9月9日
